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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宝坻区江石窝村村子江石窝村牌匾处往南500米

路东，约50-60吨垃圾堆放，堆放地下方掩埋电

瓶和垃圾等。每天都有垃圾车过来运垃圾，工作
时有扬尘污染。

宝坻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信访反映点位位于江石窝村西南侧，存在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堆放的情况，信访反映的堆放垃圾情况属实。

经对信访点位进行挖掘，发现掩埋垃圾情况，信访反映掩埋垃圾情况属实。

针对“堆放地下方掩埋电瓶”问题，需待挖掘工作完成后进行研判。

现场检查发现垃圾车工作时无扬尘污染，反映垃圾车工作时有扬尘污染情况不属实。

部
分
属
实

及时将地表及地下建
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
行清运；及时完成挖
掘，并就是否掩埋电
瓶情况依法处置。

填埋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正在组织清理和挖掘；已要求严格
履行雾炮降尘、清运车苫盖等要求，防止扬尘污染；关于“堆

放地下方掩埋电瓶”问题，需待挖掘工作完成后进一步核实。

阶
段
性
办
结

无

2

D3T

J20

251

211

003

5

1.近一年来，宝坻区朝霞街道丁家套村村东，有

一家零件加工厂，无环评手续，排放废气和污
水，填埋工业垃圾。

2.近一年来，宝坻区钰华街道金辉城小区东南侧

底商响叮当课后成长中心，油烟直排扰民。

宝坻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1.信访反映点位的生产工艺为金属结构件加工，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年版）规定，无需

办理环评手续。信访反映该公司无环评手续情况属实。

信访反映点位生产时不产生废气废水，仅有生活污水产生，且已经污水管网集中收集未向外排放。信访反映的排放废气
和污水情况不属实。

信访反映点位产生的废铁边角料存在商业回收价值，专门定期回收，不存在填埋工业垃圾问题。反映填埋工业垃圾情况
不属实。

2.信访反映的课后成长中心为校外托管机构，已办理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，现场检查时发现未安装油烟净化设

备，且排烟口位于住宅小区内，信访反映油烟直排扰民情况属实。

部
分
属
实

要求该托管机构安装
并按要求使用油烟净
化设施，定期清洗维
护。

1.加大对工厂日常监管力度，要求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

体责任。

2.信访反映的托管机构已于2025年12月15日安装并使用油烟净

化设施，定期清洗维护。下一步，将持续加大该托管机构的日
常监管力度，提升环境整体水平。

已
办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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